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部门2021年度部门预算相关说明

第一部分  概况
一、本部门职责
我单位组建于1981年，单位性质为行政单位。根据《中共平顺县委、平顺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顺县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平发【2009】42号设立平顺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正科级建制，为县政府工作部门。根据中共平顺县委办公室文件《中共平顺县委办公室 平顺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重新划定我单位职能。单位负责人为郭忠义。
平顺县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全县总体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包括建设施工企业的管理、监察工程建设、招投标的监督和管理、房屋产权管理、市政建设管理维护、人民防空设施的监督管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竣工验收备案、建筑工程材料的环保与节能、工程预结算管理审查、保障房管理、全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城市环卫、城市照明、城市园林绿化职能划归我单位。
二、机构设置情况
平顺县住建局在机构改革时单位机构数7个，行政机构1个，3个全额事业，3个自收自支事业。根据编办文件，环卫大队划归我单位。现在设一室五中心即：局综合办公室、市政管理中心、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村镇建筑管理站、房产交易中心、环境卫生管理大队。
第二部分  2021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1年度部门预算数据变动情况及原因
(一)收入预算情况
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1年收入预算1482.83万元，比2020年预算增加50.97万元，比上年增加3.56%，增加原因：工程资金预算增加。
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1年预算收入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本年
	上年
	对比增减比例（%）
	
	本年
	上年
	对比增减
比例（%）

	一、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482.83
	1431.86
	3.56
	一般公共
服务支出
	2.75　
	3.15
	-12.70

	二、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
	
	　
	
	外交支出
	　
	　
	

	三、纳入专户管理的事业资金
	　
	　
	　
	国防支出
	　
	　
	

	四、其他收入
	　
	　
	　
	公共安全
支出
	　
	　
	

	　
	　
	　
	　
	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22.38
	25.14
	-10.98

	　
	　
	　
	　
	医疗卫生与
计划生育支出
	9.75
	11.39
	-14.40

	
	
	
	
	节能环保支出
	
	50
	-100

	　
	　
	　
	　
	城乡社区
支出
	1430.48
	1252.80　
	14.18

	　
	　
	　
	　
	住房保障
支出
	17.47
	89.38
	-80.45

	本年收入
总计
	1482.83
	1431.86
	3.56
	本年支出
总计
	1482.83
	1431.86
	3.56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
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1年基本支出预算239.98万元， 2020年基本支出预算249.92万元，比上年减少9.94万元，比上年减少3.98%，减少原因：单位新增退休人员2名。
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1年项目支出预算1242.85万元， 2020年项目支出预算1181.94万元，比上年增加60.91万元，比上年增加5.15%，增加原因：工程项目资金增加。
	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1年预算支出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1,482.83
	239.98
	1,242.85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75
	2.75
	　

	　29
	　群众团体事务
	2.75
	2.75
	　

	　　06
	　　工会事务
	2.75
	2.75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38
	22.08
	0.30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2.08
	22.08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2.08
	22.08
	　

	　27
	　财政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
	0.30
	　
	0.30

	　　02
	　　财政对工伤保险基金的补助
	0.30
	　
	0.3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9.75
	9.75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9.75
	9.75
	　

	　　01
	　　行政单位医疗
	3.07
	3.07
	　

	　　02
	　　事业单位医疗
	6.68
	6.68
	　

	212
	城乡社区支出
	1,430.48
	187.93
	1,242.55

	　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953.34
	187.93
	765.41

	　　01
	　　行政运行
	187.93
	187.93
	　

	　　99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
	765.41
	　
	765.41

	　05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477.14
	　
	477.14

	　　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477.14
	　
	477.14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7.47
	17.47
	　

	　02
	　住房改革支出
	17.47
	17.47
	　

	　　01
	　　住房公积金
	17.47
	17.47
	　


二、“三公”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3万元，2020年“三公”经费预算2万元,比2020年预算增加1万元，比上年增加50%，增加原因：工作量增大，下乡任务增多。
	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1年 “三公” 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预算数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1.0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00

	 ①公务用车购置费
	　

	 ②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0

	合计
	3.00


三、机关运行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1年所属行政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17.28万元，2020年所属行政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15.92万元，比2020年预算增加1.36万元，比上年增加8.54%，增加原因：单位工作量增加，行政工作经费增加。
	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1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财政拨款算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21年预算数

	合计
	17.28

	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17.28


四、其他说明
（一）政府采购情况
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1年无政府采购预算。
（二）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1.车辆情况；车辆共1辆，为人防专用通信载车，本田CR-V24LVTT，价值27.98万元，购与2015年4月，
2.房屋情况；房屋为办公楼，取暖面积1115.5平方米，预算财政拨款41831元。
（三）绩效管理情况
平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2021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14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202.57万元。



	2021年纳入预算管理绩效评价目标申报汇总表

	单位名称：平顺县住建局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备注

	　
	其他运转类：
	　
	　

	1
	预算安排定额工作经费
	150
	　

	2
	住建局办公经费
	40
	　

	3
	山西正来制药有限公司GMP易地技改项目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项目经费
	21
	　

	4
	紫东路工程监理费（欠款）
	15
	　

	5
	住建局专项办公经费
	30
	　

	　
	特定目标类：
	　
	　

	1
	紫东路工程建设资金（欠款）
	100
	　

	2
	2020年度农村保洁员队伍奖励工资
	41.7
	　

	3
	虹梯关乡碑滩、梯后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欠款）
	50
	　

	4
	兴华西街排水改造工程（欠款）
	30
	　

	5
	文明县城创建工作经费
	60
	　

	6
	农村保洁员、县城周边主干道卫生管理员工资（县级）
	357.54
	　

	7
	县城环卫、城管、园林、公厕管护、垃圾场、转运站、县城各类公园、游园临时工资
	119.6
	　

	8
	紫东路边坡治理工程（欠款）
	30
	　

	9
	通天峡大酒店广场改造工程（周边地质灾害隐患治理）项目
	157.73
	　

	　
	合计
	1202.57
	　


（四）非税收入和基金执收情况
收费项目：
1、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长财综【2014】32号（关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转为政府性基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划断征收，具体收费标准见文件。2021年起，该职能由平顺县行政审批局执行。
2、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依据晋价行字[2008]226号及晋政办发[2008]61号。根据相关文件精神，2021年起由平顺县税务局征收。
其他收入：
1、公租房租金收入   依据平政办发【2013】76号 廉租住房租金为1㎡/1元/月；公租房租金为1㎡/3.5元/月。
2、未配建公租房款    根据长治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长政办发【2014】67号文件、晋财综【2020】37号、长财综【2020】30号，关于配建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的相关规定，按照该项目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向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缴纳应配建公共租赁住房面积部分的建设资金执行。
收费方式：
行政性事业收费、政府性基金、其他收入征缴除税务征收外，其他全部采用现金、转账缴入县财政专户。全称：平顺县财政局，开户行：农行平顺县支行，账号：04775001040006406。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三公”经费：指市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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